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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
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

本公司的財務顧問

茲提述智美體育集團（「本公司」）於2024年3月6日就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刊發的公告
（「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公告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告旨在提供有關認購人最終實益擁有人身份的補充資料。

有關認購人的資料

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根據本公司可獲得的資料，認購人由中
華人民共和國居民伍枚珍女士（「伍女士」）最終擁有100%權益。伍女士於企業經營管理及
企業投資方面擁有逾30年經驗，且彼於高爾夫項目運營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及資源。誠
如公告所述，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認購人及其最終實益擁有

- 1 -



人為獨立第三方。除上述披露者外，公告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保持不變，並將對所有目
的繼續有效。本公告為公告的補充，並應與公告一併閱讀。

承董事會命
智美體育集團

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
任文

香港，2024年3月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任文女士、黃文強先生、任松女士及盛杰先生；而
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堅先生、李健輝先生、金國強先生及高文娟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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